
製表日期：104年03月17日表56-3-2(101年度)綜稅各項扣除額與應納稅額減徵2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未扣除免稅額之
稅額

未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之

稅額

因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減

徵之稅額

因扣除免稅額減
徵之稅額

未扣除薪資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薪資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未扣除儲蓄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儲蓄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分位別

00000000第1分位

00000000第2分位

00000000第3分位

00000000第4分位

00000000第5分位

00000000第6分位

13568118987280866486285573323378742412964471350638第7分位

274945723957165430121033131495686194469726757093124720第8分位

2911051237055170013726460871539864248581427664793712430第9分位

3051961808042173246132353071566858306970428197624322608第10分位

3179772450734176396938967251597037372979428945135027270第11分位

3364923193649180188546590421640318449747529726845829841第12分位

3581024044836182642355131561674000536073330366466723379第13分位

3969235070367187399565474391748180642162432082127881656第14分位

4419596322223192391078041741828389770865333824079262670第15分位

50729779859042116503959511020150409493647380237611280983第16分位

66515811625925250395813464725246018913420957462201615582784第17分位

96210818268868294605220252813316851520475275581124923118010第18分位

141863131347409370361433632391429908634227863763888737567664第19分位

375488622773831062901782302736021338232523736574914469410238452834第20分位

373237487 61396797 350989410 39148720 344486741 32646051 322007150 10166460合     計

一、說明：(一)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(二)各欄位計算說明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1.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2.因扣除免稅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3.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4.因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5.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6.因薪資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7.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8.因儲蓄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

